残疾人康复中心楼宇资产评估项目招标参数
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资产名称：残疾人康复中心
资产原值：19381.46万元
建筑面积：26287.35平方米
采购预算：4.5万元
评估目的：本次工作旨在为该楼宇后续的大型修缮提供价值依据，并清晰界定两院在该楼宇基建投资上的工程量。
2、 采购要求
1.供应商在进行资产评估工作的同时，完成两院就该楼宇基建工程量的界面划分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医院提供所需要查看的全部文件资料后，应于30天内完成资产评估，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。
3.供应商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供应商资格条件；资产评估机构要对自身的评估资质、出具的评估报告负有法律责任，出具的评估报告要如实反映标的市场公允价值；中标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，供应商应对需评估的标的自行实地勘验。
4.除下列情况外，乙方应当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信息予以保密：（1）取得甲方的授权;（2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法律诉讼准备文件或提供证据，以及向监管机构报告发现的违反法规行为;（3）接受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依法进行的质量检查;（4）监管机构对乙方进行行政处罚（包括监管机构处罚前的调查、听证）以及乙方对此提起行政复议。
3、 付款方式
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，一式陆份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支付全部款项 。


